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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0－102） 

府法訴字第 1090437268號 

訴  願  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訴願代理人：○○○ 

訴願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本縣環境保護局(下稱原處

分機關) 109 年 10 月 13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 號函及 109 年

10 月 14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 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

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於 107年 10月 16日派員前往○○營造有限公司（以

下稱○○公司）○○場址（本縣○○鄉○○路○段○○號旁）稽

查，發現置放具刺鼻異味黑色塊狀等不明廢棄物，爰以 107 年 10

月 19日彰環稽字第 1070049552號函移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以

下稱彰化地檢署）協助偵辦。嗣於 108年 7月 30日，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隊會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至○○

公司○○場址稽查，認場內堆置有大量之含明顯異味之污泥混合

物，並據該事業主要管理人指稱，該場內堆置之含異味污泥主要

來自訴願人。本案經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後，原處分機關

為避免現場堆置之廢棄物造成環境二度汙染，爰以 109年 10月 13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號函請訴願人於 109年 10月 20日前提

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原處分機關核備，並儘速辦理清理事宜，

倘未依規定清除處理，原處分機關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行

政執行法第 27 條、第 29 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代履行。

又訴願人於 109 年 10 月 5 日提送妥善處置計畫書於原處分機關，

主張其銷售予○○公司者為資源化產品，然原處分機關認該批汙



2 

泥混合物屬於事業廢棄物而非資源化產品，爰不予同意該計畫，

並請訴願人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前重新提報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

書。訴願人不服上開二函文，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

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一、 訴願意旨略謂: 

(一) 行政處分與刑事判決原可各自認定事實，刑事裁判所認

定之事實及其所持法律上之見解，並「不能當然拘束」

行政機關所為之行政處分，乃行政機關一向之見解。查，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年度偵字第○○○號違反廢

棄物清理案件起訴後，尚在第一審審理中。於此情形下，

原處分機關不待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竟毫無採擇全數

加以援用，將訴願人所生產之資源化產品認作「污泥」，

顯屬率斷。 

(二) 原處分機關具備環保專業技能，就訴願人售予○○公司

之產品，是否符合桃園市政府○○○年○月○○日桃廢

處字第○○○○-○號廢棄物許可處理證，本應將現場之

人工粒料交由實驗室檢驗測量，就其抗壓強度、水溶性

氯離子含量、吸水率及含水率等許可文件上載明之規範

項目一一檢測，始能客觀具體的判斷。竟捨此不為，在

未經任何客觀檢驗之情形下，徒憑上開起訴書之敘述，

竟將訴願人所生產之資源化產品逕行認定為污泥，顯然

未依法行政，更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三) 本件訴願人所生產並銷售給○○公司者，是合於前揭許

可文件規範之資源化產品，並非汙泥。臺灣彰化地方檢

察署○○○年度偵字第○○○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起

訴書所認定，顯有錯誤，原處分全部引用，自亦有違誤： 

1. 該署顯然是以查獲訴願人有部分憑證雖顯示有購買砂

石，但實際上砂石並未進場，進而推論訴願人因為未添

加砂石，導致產品無法造粒成型，與前述許可文件規範

內容有違，因此認定訴願人所生產並銷售給○○公司者，

並非資源化產品，而是汙泥。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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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訴願人於試營運期間及正式營運後，確有大量購買砂

石，並利用此砂石產製出人工粒料，此有訴願人 105

年 1月 1日至 109年 5月 30日分類明細帳-砂 1份及

發票、磅單等憑證 40 份可證。而依前述許可文件附

錄二所示：處理方式之處理流程（續）上清楚載明（第

7頁流程圖右下：「若有不良品產生時，將以挖斗型碎

石機進行碎解後直接取代原砂石粒料使用」），此為學

者、專家及桃園市政府所審查認可者。而訴願人每月

以網路傳輸方式向行政院環保署申報時，原物料代碼

欄位雖標示「060024」（砂石），但原物料名稱欄均會

特別備註：「以人工粒料替代砂石」並歷時相當時日，

此作法除符合許可證明文件內容外，桃園市政府環保

局亦未曾對訴願人以人工粒料替代砂石提出質疑或

禁止。可證明，訴願人所生產的人工粒料既可以替代

天然砂石，其物質特性係與天然砂石相近，於人工料

粒之製程中，以人工粒料不良品取代砂石，即為理所

當然可以許可之生產方式，彰化地檢署就此疏未查證。

訴願人因人工粒料及不良品部分已有足夠數量供使

用，就後續生產之產品（包括銷售給○○公司），則

係皆以訴願人所生產的人工粒料產品及不良品部分，

來替代部分砂石摻配使用，並無起訴內容所稱訴願人

正式營運期間完全未進砂石，抑或以製程中完全未添

加砂石之情形。 

(2)依另案之彰化地檢署 107 年偵字第 7712 號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案件，桃園市環保局回覆該署檢察官詢問關

於訴願人製程中砂石添加比例問題，明確表示：「1.

依據許可證附錄二(三)處理流程與與質量平衡圖所

示：不良品回原製程得取代原砂石粒料使用，又依據

附錄二（二）一（一）添加砂石粒料約 10-20%。2.

不良品雖得取代砂石粒料，但○○公司應自行管控品

質維持一定比例之天然砂石添加量，方能確保品質。



4 

不論不良品取得砂石添加比例，其產出產品品質仍應

符合附錄三所訂之產品規格標準或規範為準。」可證

明訴願人主張顯然有據。 

2. 該起訴書認訴願人產生銷售給○○公司之人工粒料，為

不均質鬆散、粉末狀之物，未能造粒成型云云。惟查： 

(1)依前述許可文件附錄三：（一）、1.資源化產品規格、

標準或規範，就人工粒料部分載明：「人工粒料粒徑

＜4.8cm……」未有規範最小粒徑，是只要粒徑小於

4.8cm，皆符合訴願人前述許可文件之要求。而桃園

市政府核發給訴願人之廢棄物處理許可證內容及附

錄文件，亦未規定人工粒料之最小粒徑為何。是基於

法律明確性原則，既然法律並未規定人工粒料粒徑為

何，自不得創設法律所無之限制，強行加諸法律責任

於訴願人身上。 

(2)再依另案之彰化地檢署○○○年偵字第○○○○號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桃園市環保局回覆該署檢察

官詢問關於訴願人資源化產品粒徑問題：明確表示：

「2.依據許可證附錄三內容，許可粒徑為小於 4.8cm

以下，粒徑係採客製化生產，該許可內容並無登載所

謂『制式規格』亦無規範細粒料粒徑範圍。3.(1）依

據許可證登載內容，該公司以 5 公分模具生產小於

4.8公分人工粒料。」，堪證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

○年度偵字第○○○號違反廢棄物清理案件起訴書

此部分顯有誤解。 

3. 另就該起訴書質疑訴願人生產之資源化產品粒徑大於

15 公分以上部分乙節，應係以 108 年 7 月 30 日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督察紀錄所

載「經會同桃園市政府環保局人員至該公司成品儲存區

會勘，該成品區堆置顆粒大小不一，有粉末狀，有粒徑

大於 15cm，與該公司領有之許可文件核准之人工粒料規

格＜4.8cm，明顯不符。」為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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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惟查：起訴書以會勘時所見塊狀物直徑大於 15cm，即

認為係訴願人所產出資源化產品，顯為過度誰論，並

非事實。經查，檢警人員在上揭會勘日同時，在訴願

人廠區的成品養生區（暫置），亦存有製程產出資源

化產品，其人工粒料粒徑均符合許可文件所核准之人

工粒料之規格，參照會勘日翌日經監視器畫面所攝養

生區的人工粒料照片，即可得知。該照片即足證明經

製程產出的人工粒料，其粒徑並無出現大於 15cm 之

情形。而依邏輯與常情，倘成品區之人工粒料有不符

許可文件核准之規格，則經擠壓成型機所產出於成品

養生區之人工粒料亦同會出現有不符許可文件所准

許產出規格的情形。反之，依上開照片所示養生區之

人工粒料顆粒粒徑小且正常，則亦證明，中區督察大

隊人員於成品區所見之物，並非訴願人處理製程所產

出之人工粒料，其所指涉之大於 15cm 之物質究竟從

何而來？又是否即為將成為資源化產品？該起訴書

並無事證可稽。 

(2)又，訴願人所有擠壓成型機之模具為 5公分，則擠壓

成型的人工粒料粒徑絕無可能大於模具的大小範圍。

是訴願人所使用 5公分之模具，殊難想像製程在擠壓

成型過程，會出現粒徑有大於 15 公分之可能。因此

該物如確實存在，是否為現場挖土機因移動輾壓，抑

或圍牆製作所遺留之水泥塊等等原因所造成，均有可

能，而不能貿然指為將外運之資源化產品。承前所述，

前揭許可文件已載明訴願人生產之人工粒料係依客

製化要求，藉由調整擠壓成型機的加壓壓力及控制混

合物含水分（汙泥＋灰的混合物），以控制生產客製

化不同規格尺寸的人工粒料，如粗粒料及細粒料等。

但無論尺寸規格有何不同，其抗壓強度、水溶性氯離

子含量、吸水率及含水率、TCLP（重金屬部分檢測標

率）等許可文件上載明之規範檢測項目均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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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應認為合格之資源化產品。 

4. 該起訴書述及檢察官與環保人員多次至現場進行勘驗

及檢測，放流水、滲出水部分檢測有超過標準云云。惟

查： 

(1)就訴願人生產資源化產品出廠前檢測承諾事項，包括：

規範產品、規範項目、規範項目限值、檢測頻率、測

站位置、採樣重量、參考規範及備註；以及環境監測

承諾事項，包括：環境因子、監測項目、頻率、測站

位置、數目，皆明確載明於前述許可文件附錄五，但

放流水、滲出水部分檢測並不在許可文件附錄五所示

檢測範圍。且依該起訴書所載，該署對於現場之人工

粒料僅有進行 TCLP 檢測，而檢驗結果為均未超過有

害事業廢棄物之認定標率（也符合許可文件要求之重

金屬部分檢測標準）。除此之外，該署現場並未如上

所述就之人工粒料進行相關物理檢測，用以判定是否

符合許可文件上所載人工粒料之標率及規格，此外○

○公司另有非法收受其他事業所產出之廢棄物行為，

則現場堆置之物究竟何者屬訴願人生產之人工粒料?

何者是○○公司另外收受共他事業廢棄物？起訴書

並未區別。 

(2)另就現場地面滲出水、積水超標之檢驗結果，就來源

而言，各該現場既有諸多各種來源之資源化產品（甚

至其他來源未合法收受之廢棄物），相關之滲出水、

積水超標，是否因訴願人生產之人工粒料所導致，就

來源而言，即已非無疑。再者，訴願人產生之人工粒

料於出場前已經檢驗符合 TCLP 標率，正常堆置並加

以利用並不會產生現場污染情形。本案現場露天堆置，

本非妥善之貯存方式，難謂妥當，一旦降雨雨水滲透，

加上大量堆置導致原有符合 TCLP 標準之少量重金屬

被累積溶出，其滲出水淤積之處，自有可能累積出高

濃度之重金屬檢測值。如此情形實系肇因○○公司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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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未適當處置人工粒料及未妥善設置截流溝、滲出水

蒐集處理設施等防護設施導致，然此部分與訴願人實

無關係，豈能據此而認定訴願人有法律上責任？ 

(四) 原處分不依事證，逕行認定訴願人所生產並銷售給○○

公司之產品為「污泥」，並拒絕同意訴願人檢送之「妥善

處置計畫書」，強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行政程序

法第 27 條、第 29 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代履行

迫使訴願人就範，侵害訴願人權益甚鉅，所為行政處分

當有違誤。 

(五) 彰化地檢署於偵查本案期間，已先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聲請對訴願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名下財產為禁止處分，此

舉不僅讓訴願人陷於調度資金困難，更嚴重影響債信。 

(六) 原處分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行政程序法第 27 條、

第 29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代履行，其費用計算

係依每公噸 1 萬元，總計 1 億 1550 萬 4500 元。然，此

費用每公噸 1 萬元，顯然高於市場行情甚多，顯逾比例

原則。又原處分機關在未能證明訴願人所生產並銷售給

○○公司之產品為「污泥」，而非資源化產品以前，逕行

以事業廢棄物視之，並以高額費用每公噸 1 萬元計算，

顯不符比例原則等語。 

二、 答辯意旨略謂: 

(一) 本案原處分 109年 10月 13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號

函於 109年 10月 15日合法送達訴願人、109年 10月 14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號函，係本局回覆不予同意訴

願人以 109年 9月 30日（109）字第 109060930021號函

送之「妥善處置計畫」。訴願人以 109年 11月 10日(109)

字第 10911100022 號函訴願書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送達

本局，依據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

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 30 日內為之。」

訴願人提起訴願符合上開規定。 

(二) 依環保署 102 年 1 月 28 日環署廢字第 102000955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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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謂「……如發現經登記為產品或副產品，但事實已失

市場價值，須由產源付運費大於售價，致實質由產源付

費而無淨收入方得成交時，或因價格波動而時有產源出

售並無淨收入之情形，且有長期違法貯存或棄置之虞，

或以產品使用有污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改

認定其為廢棄物……」。 

(三) 訴願人稱本案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年度偵字第○

○○號違犯廢棄物清理法案件起訴後，尚在第一審審理

中。……原處分機關不待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將

訴願人所產生之資源化產品認作「污泥」……云云。查

改制前行政法院 59年判字第 410 號判例所示：「行政爭

訟事件並不受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亦即行為人

是否負有行政法上責任，不以刑事判決結果為判斷之依

據，蓋二者不僅所涉之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及第 71 條

之構成要件不同，刑法與行政法之原理原則亦不同，刑

事訴訟上證據法則之規定如對質詰問權等，於行政爭訟

上自無一體適用之餘地。且再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6

年 4月 19日環署督字第 1060026251 號函所述：「…查依

行政罰法第 26條規定，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

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時，依刑事法律處罰之；

該行為未受刑事處罰時，行政機關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規定裁處罰鍰。惟廢棄物清理法第 52、53條等之限期

改善或第 71條限期清理之處分，雖屬不利之行政處分，

但因不具裁罰性而非屬行政罰，自不受行政罰法『刑事

優先原則』之限制，先予敘明。另依法務部 101 年 3 月

1 日法律字第 10100013560 號函意旨，行政處分與刑罰

之要件未必相同，且刑事判決與行政處分原可各自認定

事實，是以行政處分之作成決定，並不受刑事事件認定

事實拘束，惟認定事實，當憑證據。地方環保機關查處

非法棄置案件，不受法院審判或檢察官起訴與否所認定

事實之拘束，應本職權儘速調查證據，除同一行為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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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優先原則』未能立即裁處罰鍰外，應依廢棄物清

理法、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執行法相關規定，以各種合法

取得之證據資料認定事實，作成其他種類行政罰、命義

務人限期清理等行政處分，並及時辦理債權保全，以伸

張環境正義。」。 

(四) 本案並非僅依彰化地檢署起訴書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另有本局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派員前往○○公司○○場

址（本縣○○鄉○○路○段○○號旁）稽查，現場發現

置放具刺鼻異味黑色塊狀不明廢棄物，涉及違反廢棄物

清理法，乃以 107年 10月 19日彰環稽字第 1070049552

號函，移請彰化地檢署協助偵辦。另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隊於 108年 7月 30日會同彰化

地檢署檢察官現場稽查，指場內堆置有大量之含明顯異

味之污泥混合物，並據該事業主要管理人邱錦宗指稱，

該場內堆置之含異味污泥主要來自訴願人。此有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109 年 3 月 19 日環署督字第 1090020738 號

函可證；事實認定為廢棄物並無違誤。 

(五) 依訴願人領有之廢棄物處理許可證略謂：「……投入材料

基本條件……5.固化劑（水泥+固化劑元素＝99：1）……

1.資源化產品規格、標準或規範……人工粒料粒徑為＜

4.8cm。本案經彰化地檢署偵辦，訴願人被依違反廢棄清

理法起訴，起訴書略謂：訴願人「……領有……廢棄物

處理許可文件，……無須依許可內容將產品造粒成型，

並於製程中偷工減料，未按規定添加砂石，產出不均質

之鬆散、粉末狀或粒徑大於 15公分以上、散發剌鼻惡臭

味之物，仍屬事業廢棄物，無法做為粒料、添加材使用，

更無法減低事業廢棄物重金屬物質溶出。……未依許可

文件內容處理事業廢棄物，……訂立○○公司與○○公

司之買賣契約、○○公司與富睛公司之承攬運送契約，

約定由○○公司以每公噸 10 元之代價向○○公司購買

「人工再生料產品」……○○公司委託○○公司載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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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粒料至○○公司○○廠。實則由○○公司支付富睛公

司每公噸 1050元之處理費，再由○○公司支付○○公司

每公噸 400 元之處理費，且○○公司未實際支付向○○

公司購買「產品」之價金。……檢察官並協請行政院環

保署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隊於 108年 8月 20日至該場址

地面積水及蓄水池採樣送驗，檢驗結果 pH值 9.2、重金

屬銅 4.43mg/L、鎳 11.4 mg/L、鋅 20.1 mg/L、總鉻 3.44 

mg/L，已超出放流水標準，可知此等廢棄物含有之重金

屬，會經由雨水淋洗作用而被析出……（起訴書節錄部

分內容）。 

(六) 再依環保署環署廢字第 1020009551 號函釋示內容，顯見

訴願人所述資源化產品事實已失市場價值，須由產源付

運費大於售價，致實質由產源付費而無淨收入方得成交

時，且有長期違法貯存或棄置之虞，或以產品使用有污

染環境、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認定其係屬廢棄物並無疑

義。 

(七) 本案廢棄物清理辦理代履行，其費用計算係依每公噸新

台幣 1 萬元，本局有本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

估價單為憑，並非毫無根據。另依行政執行法第 29條第

2 項代履行費用係「估計」其金額，同項後段亦有與實

支不一致時退還餘額或追繳差額之規定，爰本局依本縣

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估價單估計合理金額，代

履行後亦依實支金額退還餘額或追繳差額，無違比例原

則。 

(八) 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 年 1 月 13 日環署廢字第

1030002433 號令略以：「有關清理義務人經主管機關依

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一項規定命限期清除處理，其限

期未清理之判定，依照下列原則辦理：（一）未於處分機

關限定期間內提出「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且未提

出可逕行認定具清理意願或清理能力之證明文件。……

二、依上列原則判定，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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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

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

移送強制執行。」。訴願人未於期限內提出廢棄物處置計

畫，僅於 109年 9月 30日以（109）字第 109060930021

號函送「妥善處置計畫」，其內容略謂「……將本公司銷

售給予○○公司的資源化產品，……清運至本公司簽約

廠商作為……摻配原料使用……」云云。顯示訴願人並

無積極清理廢棄物之意願，另依據本局 109 年 10 月 13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 號函內容略以：「……倘未依

規定清除處理，本局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行政執

行法第 27 條、第 29 條及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代履

行。……。」，顯已明確敘明代履行之作為將依據相關法

令辦理，內容並無不當。 

(九) 依行政程序法第 43條規定，行政機關本有依經驗法則及

論理法則判斷事實真偽之權責，本局就本案相關事實，

全盤檢視、綜合比對後，依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認定訴

願人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負清除責任，於法並無不

合等語。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第 1 項）

本法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

質或物品：一、被拋棄者。二、減失原效用、被放棄原效用、

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

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四、製程產出物不

具可行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五、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者。（第 2項）前項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

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

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

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一）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

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

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二）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

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第 3 項）前項有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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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同法第 2 條之 1 規定：「事業產出物，有下列

情形之一，不論原有性質為何，為廢棄物：一、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定已失市場經濟價值，且有棄置或污染環境、危害人

體健康之虞者。二、違法貯存或利用，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

虞者。三、再利用產品未依本法規定使用，有棄置或污染環

境之虞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年 1月 28日環署廢字第

1020009551 號函略以：「主旨：有關原登記為產品，但事實

上該產品已失市場價值，或因價格因素長期貯存而有棄置污

染環境之情形者，應改認定為廢棄物，並依事業廢棄物清除

處理或再利用相關規定加強管理，請查照。說明：……如發

現經登記為產品或副產品，但事實已失市場價值，須由產源

付運費大於售價，致實質由產源付費而無淨收入方得成交

時，或因價格波動而時有產源出售並無淨收入之情形，且有

長期違法貯存或棄置之虞，或以產品使用有污染環境、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者，應改認定其為廢棄物，除請工商登記單位

取消其產品項目登記外，並依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相關規定加強管理……。」 

二、次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自行清除、處理。

二、共同清除、處理：由事業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設立清除、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共同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三、委託清除、處理：（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處

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二）

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處理。（三）委託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

理。（四）委託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營事業設置之廢棄物清除

處理設施清除、處理。（五）委託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法與主辦機關簽訂投資契約之民間機構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

理設施清除、處理。（六）委託依第 29條第 2項所訂管理辦

法許可之事業之廢棄物處理設施處理。四、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許可之方式。」同法第 71條第 1項規定：「不依規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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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處理之廢棄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

得命事業、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

物者、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

地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限期清除處理。屆期不為清除

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

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

償者，移送強制執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執行機

關得免提供擔保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假處分。」 

三、復按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第 12條第 3項規定：「因天然災

害、重大事故或不可抗力產生之非經常性廢棄物，於清理前

提出處置計畫書，載明廢棄物產生源、種類、數量、特性、

貯存、清除、處理方式、流向及清理期程，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免依本法第 31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變更。屬經常性

廢棄物，因特定目的之清理需要，於提出試運轉計畫(書)，

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亦同。」 

四、再按「一、有關清理義務人經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71

條第 1 項規定命限期清除處理，其限期未清理之判定，依照

下列原則辦理：（一）未於處分機關限定期間內提出「廢棄

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且未提出可逕行認定具清理意願或

清理能力之證明文件。（二）清理義務人所提之「廢棄物棄

置場址清理計畫」經處分機關審查認定非屬具體可行，予以

駁回。（三）清理義務人未依「廢棄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

期程及內容執行，或其改善及期程變更未獲處分機關重新認

可者。（四）清理義務人執行場址調查、清理、復原過程發

生二次污染，或再度發生廢棄物非法棄置事件，經處分機關

認定清理義務人已不宜繼續執行後續清理相關工作。二、依

上列原則判定，屆期不為清除處理時，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代為清除、處理，並向其求償清理、改

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屆期未清償者，移送強制執行。」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 年 1 月 13 日環署廢字第 1030002433 號

令參照。 

五、關於 109年 10月 13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號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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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廢棄物清理法就廢棄物之定義及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之方式均有明文規定，且本法對於廢棄物之定義，不因

該物品尚有經濟上之殘餘價值或仍得再行利用而否認其

為廢棄物之性質，進而不受廢棄物清理法等相關法規規

範(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7 年簡字第 50 號行政判決意旨

參照)。又為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衛生，維

護國民健康，而有廢清法之制定，是於該法之解釋方法

上，應掌握隨時依事實狀態處理廢棄物，就廢棄物所可

能產生之危害即時遏止，防範於未然之立法本旨。立法

者考量廢棄物與資源位處物質或物品之不同生命週期，

經過適當手段，廢棄物可變成資源，而若錯置、錯用，

資源也應視為廢棄物(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8 年訴字第

4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 由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第 2 條之 1 規定及上開判決可

知，不論事業產出物之原有性質為何，符合一定要件而

有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即為廢棄物，縱認事業產出

物為產品，若有錯置、錯用之情形，亦有可能成為事業

廢棄物，非謂產品即無廢棄物清理法之適用。訴願人雖

一再主張其銷售給○○公司為資源化產品，惟查原處分

機關於 107 年 10 月 16 日至○○公司稽查時發現現場堆

置具刺鼻異味黑色塊狀之不明物體，此有當日所攝照片

可稽，再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

隊會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

總隊第三大隊於 108年 7月 30日稽查之相關紀錄，可知

現場堆置有汙泥混合物，且經○○公司之事業管理人指

稱該廠堆置之汙泥主要來自訴願人，訴願人於訴願書中

亦未否認之，僅主張其屬於「資源化產品」云云，然該

批汙泥混合物亦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另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督察大隊

於○○公司○○場址地面積水及蓄水池採樣送驗檢驗結

果，發現其 PH 值為 9.2 且含有重金屬銅 4.43mg/L、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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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mg/L、鋅 20.1 mg/L、總鉻 3.44 mg/L，已超出放

流水標準，可知該批汙泥混合物若持續儲存或棄置，則

有污染環境之可能，此時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之 1 規

定，不論該批汙泥混合物之原性質為何，亦應被認定為

一般事業廢棄物，爰原處分機關依 107 年 10 月 16 日及

108 年 7 月 30 日至○○公司之稽查紀錄、照片及相關檢

驗結果認定該批汙泥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洵屬有據。 

(三) 又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不待該刑事案件判決確定即加

以援用起訴書內容一節。查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雖

不受檢察官起訴書或刑事判決認定事實之拘束，然而並

不代表行政機關不得將刑事調查之證據作為作成原處分

之參考依據。本件中，原處分機關既已職權調查，而起

訴書之內容亦屬本件有關連性之證據資料，故原處分機

關將起訴書內容採為行政程序中之參酌考量依據，進而

認定事實、適用法律，經核並無違誤。 

(四) 綜上，堆置於○○公司之汙泥混合物既為訴願人所產出，

並經原處分機關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如前所述，且

目前亦尚未被清運處理，自屬不依規定清除、處理之廢

棄物。而訴願人屬於廢棄物清理法第 71條第 1項前段所

規定之「事業」，則原處分機關以 109年 10月 13日彰環

廢字第 1090060100號函命其提送廢棄物處置計畫書送原

處分機關核備，並儘速辦理清理事宜，於法並無不合，

應予維持。 

(五) 另訴願人雖主張代履行費用認定高於市場行情，顯逾比

例原則云云，然而原處分機關既已提出本縣廢棄物清除

處理商業同業公會估價單為據，則訴願人泛言指摘費用

過高，即難憑採。且縱然針對代履行費用之計算有所爭

議，亦應俟後續原處分機關命訴願人繳納代履行費用時，

再依行政執行法第 9 條規定向原處分機關聲明異議。故

訴願人此部分之理由，洵無可採。 

六、關於 109年 10月 14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號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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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 年 1 月 13 日環署廢字第

1030002433 號令意旨可知，若清理義務人所提之「廢棄

物棄置場址清理計畫」經處分機關審查認定非屬具體可

行，予以駁回，此時可認其屬限期未清理，是原處分機

關以 109年 10月 14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號函不予

同意訴願人提送之妥善處置計畫，對訴願人之權利義務

已發生規制效力，應屬行政處分，自得對之提起訴願，

先予敘明。 

(二) 卷查訴願人於 109年 10月 5日提送妥善處置計畫書於原

處分機關，主張其銷售予○○公司者為資源化產品。然

如前所述，堆置於○○公司之該批汙泥混合物，既經原

處分機關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故原處分機關以 109

年 10 月 14 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 號函復不予同意，

並請訴願人重新提報事業廢棄物處置計畫書，於法並無

不合，應予維持。 

七、綜上所述，堆置於○○公司○○場址之汙泥混合物，既係來

自於訴願人，經原處分機關職權調查後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

物，且訴願人亦負有清除義務，原處分機關之認事用法，經

核尚無違誤，故 109年 10月 13日彰環廢字第 1090060100號

函及 109年 10月 14日彰環廢字第 1090059692號函，均應予

以維持。 

八、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

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洪榮章（請假） 

                          委員  温豐文（代行主席職務） 

                          委員  常照倫 

                          委員  張奕群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林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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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陳坤榮 

                          委員    蕭淑芬 

                          委員    王韻茹 

                          委員  周兆昱 

                          委員  王育琦 

                          委員  黃耀南 

                          委員    黃美玲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2  月  5 日 

縣  長   王 惠 美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號） 

 

 


